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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

关于加强员工上下班交通安全的通知

各部门、门店：

一、事件通报

2023 年 8 月 23 日晚（22:26 时）我司天顺路店员工林铃在下

班回家途中，行经中和中学校门口等待绿灯起步时，被沿新中街

由南向北行驶至新中街与朝阳路交叉路口遇路口黄灯通过时李某

驾驶的电瓶车碰闯（交通事故认定书为黄灯通过时），林铃后被

公司另一名同行的员工王芳送到附近的医院救治，诊断结果为：

右小腿跟腱断裂伤及右外踝骨折，右足骰骨、第 5 跖骨基底部撕

脱性骨折，并办理入院后急诊手术治疗，现尚在康复之中。

二、再次强调员工上下班交通安全

（一）公司员工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及相关规定，这也是

自己不违法、不伤害别人的基本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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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员工必须要增强交通安全自我保护意识，才能保证不

被别人伤害，这也是“四不伤害”的要求之一。不论是行进在道

路上，还是十字路口等候绿灯起步，一定要学会观察，因为绿灯

亮起的一瞬间，道路并不是安全的，闯黄灯的车辆还大量存在，

只有通过自己认真观察才能消除潜在的不安全因素，才是不被别

人伤害的最佳保护方法。

（三）员工在上下班行进途中，特别是在夜间回家时要控制

好车速，同时禁止在道路上逆行和骑 S 线。

（四）员工发生交通事故后，要及时报警处理，保护好现场，

有条件的及时拍照取证，或向周边行人求得帮助。

（五）如发现自己有受伤，在不能确定受伤程度的情况下，

建议不要私了处理，一定要到医院接受检查。

（六）员工发生事故应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，然后向综合管

理部安全科报告，涉及工伤的需要向人事培训科报告。

三、组织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

（一）从即日起至 9 月底，在公司组织开展以“车要上牌 人

要戴盔 守法安全 文明出行”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。

1.由各部门、门店组织开展一次有关交通法规、非机动车、电

动车、机动车上路行驶的安全教育，并做好记录。

2.各部门、门店牵头开展一次电动车专项检查，重点检查员工

电动车牌及头盔配备情况，存在问题的要督促整改。

（二）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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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、门店要落实责任，积极开展本次交通安全宣传活动，

增强员工交通安全意识，降低员工上下班交通事故风险，推动公

司经营发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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